
广州市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粤穗南综执 (三 ) 罚字〔2025〕 41 号

当事人：

经调查，涉案项目为香港科技大学(广州 )项目一期工程(配

套建筑)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——I-a区钢筋工、 混凝土工、 模

板工、 砌筑工、 抹灰工劳务分包工程(以下简称 |-a区劳务分包

工程),当事人所在公司深圳市振毅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将资质材

料提供给个人，允许个人以自身名义承揽上述 |-a区劳务分包工

程并收取管理费，《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 》(含 7份补充协议)

显示，合同造价共101401672.85元。 本局已对深圳市振毅建筑

劳务有限公司作出了罚款人民币2028033.46元的行政处罚。 当

事人作为深圳市振毅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，依法应当

承担相应行政责任

姓名 ： 梁家瑜

身份证号码 ： 440902********0431

住所： 广东省吴川市********
本局于2025年10月 9 日依法对当事人涉嫌以直接负责的主

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身份允许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

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。

。

以上事实，有以下证据予以证明： 深圳市振毅建筑劳务有限

公司《营业执照》 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 《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》

复印件、 现场笔录、 询问笔录、 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 (粤穗南综

执(三) 罚字〔2025〕 40号) 、 《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》《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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